
关于公开遴选公务车辆维修服务机构的公告

为规范和加强我局公务车辆维修管理，坚持从严从简、勤俭

节约原则，经研究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公务车辆维修服务机

构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湖南省统计局公务车辆维修服务

二、采购需求

为我单位公务车辆（含红旗、别克、丰田凯美瑞、上汽大通

等）提供维修保养服务。

三、服务期限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 年。其间，如因上级主管部门的政府采

购政策变化导致需要以其他方式重新采购的，则合同自动终止。

四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三）被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

案件当事人名单的、被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（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），不得参与本

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；

（四）申请单位依法为在职员工缴纳社会保险，须提供投标截

止日前近 6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（社保部门出具，含参保人数、参

保险种、缴费明细、缴费状态、电子章/公章等）；劳务派遣需提

供派遣协议及对应人员社保。



（五）申请单位必须以单位形式申报，不接受以个人名义申报，

不接受联合体形式申报。

五、申请方式

（一）申请时间：截止时间为 2026年 5月 11日 17:00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：申请单位下载并如实填写《湖南省统计局公

务车辆维修服务机构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，由申请单位签署审核

意见并加盖公章；对照申报条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，其中的营

业执照等相关证照应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；为增加评审小组对

申请单位的了解，申请单位应附介绍和其他可以佐证单位规模、

相关资质、专业能力、类似业绩等情况的材料。以上材料一式三

份通过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提交。

（三）组织评选：申请截止时间后，我局将组织评审小组，根

据产品报价、单位规模、相关资质、服务方案、类似业绩等因素

择优确定 2 家供应商。评选结果将在我局门户网站予以公示。

（四）签订合同：经公示无异议的申请单位，我局将与其签订

为期两年的公务用车定点维修采购合同书并按合同条款付款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培楚 联系电话：0731-82212334

通信地址：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351 号省政府机关

二院六办公楼 520办公室（邮编：410011）

湖南省统计局

2026 年 5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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